[bookmark: _Hlk65615180] 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  林罚决字[ 2025 ]第 00002号
[bookmark: _Hlk67339983]被处罚人姓名  谌XX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71年1月20日                   
身份证号码   43232619710120XXXX                                                         工作单位         住址  安化县东坪镇任坪村杨家村民组                 
经查明，根据安化县森林公安局移送的案件线索，经调查核实：2025年7月，安化县东坪镇任坪村村民谌XX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将位于安化县东坪镇任坪村（小地名“立子凼坟山边”)林木砍伐。经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现场鉴定，滥伐树种为杉木树种，株数45株，蓄积7.4立方米，折材积4.81立方米。                                                    
上述事实，主要由下列证据予以证明（证据采信理由）：          
证据一：当事人谌XX，村民谌XX询问笔录各1份。                                   
证  明：当事人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而滥伐林木。                         
证据二：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附：现场照片、现场示意图）。                                         
证  明: 当事人滥伐林木现场的现状。                                    
证据三：鉴定意见书。                                                  
证  明: 当事人滥伐林木的树种、数量及规格。                               
证据四：安化县价格认证中心文件（安价认定[2025]第24号）                                                                                     
证 明:确定当事人滥伐林木在安化县市场的合理价格。               证据五：安化县森林公安局移送材料1份。                                                                                     
证  明: 佐证当事人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而滥伐林木，滥伐林木现场的现状，滥伐林木的树种、数量及规格，林地权属。               
证据六：证据发表意见登记表。                                                                                     
证  明: 证明当事人对证据登记表上的证据资料无异议。                
本案适用的法律依据及选择理由（依据选择理由）：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采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但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                                                       
其二，本案处罚的法律依据及选择理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滥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本案决定裁量理由为（决定裁量理由）：处罚幅度按《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湘林法[2025]4号)有关规定执行,根据《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湘林法[2025]4号)分则序号2滥伐林木行为中较轻情形档次从轻裁量阶次的规定：“滥伐立木蓄积4立方米以上8立方米以下或者幼树200株以上800株以下的，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1倍以上1.4倍以下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3倍以上3.4倍以下的罚款，”（处罚依据）。                                                        
本案当事人（单位）滥伐林木共计蓄积7.4立方米，材积4.81立方米符合上述规定。                                             
本案法定情节： 无。                                              
本案酌定情节：当事人初次违法，认错态度良好、积极配合案件处理 。                                                          
综上，本机关认为谌XX未经批准滥伐林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安价认定[2025]第24号以及《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湘林法[2025]4号)分则序号2滥伐林木行为中较轻情形档次从轻裁量阶次的规定：责令谌XX限期在2026年8月29日之前补种树木45株，并作出以下处罚决定：处罚款人民币大写金额：陆仟肆佰玖拾伍元整，小写金额：6495元。【罚款明细:根据安化县价格认证中心（安价认定[2025]第24号）关于对4.81立方米杉木合理价格水平的价格认定结论书，总价格为2165元；《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湘林法[2025]4号)分则序号2滥伐林木行为中较轻情形档次从轻裁量阶次的规定：滥伐立木蓄积4立方米以上8立方米以下或者幼树200株以上800株以下的，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1倍以上1.4倍以下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3倍以上3.4倍以下的罚款，因当事人初次违法，认错态度良好、积极配合案件处理，经办案人员研究决定处3倍的罚款，2165*3倍=6495元。】                   
如对本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安化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直接向   桃江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印章）
                                        202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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